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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管理领导小组文件 
 

广两湖领发〔2017〕5号 

 

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管理领导小组 
关于印发《白龙湖亭子湖规划管理制度》的 

通    知 
 

苍溪县、剑阁县、青川县、利州区、昭化区人民政府，市级相关部门： 

《白龙湖亭子湖规划管理制度》已经市白龙湖亭子湖管理领

导小组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管理领导小组 

 2017 年 2 月 22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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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龙湖亭子湖规划管理制度 
�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白龙湖亭子湖（以下简称“两湖”）

风景名胜区规划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

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、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、

《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、《广元市白

龙湖亭子湖风景区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实际情况制

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白龙湖、亭子湖总体规划区范围内的规划、保护、

建设、利用和管理适用本制度。 

第三条  市白龙湖管理局协助、配合上级有关单位编制白龙

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、详细规划。由市白龙湖管理局报市城乡

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按程序报批。 

第四条  市“两湖”管理机构组织编制亭子湖总体规划、详

细规划及跨县区的专项规划，并报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

审核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。 

第五条  各县区内专项规划由各县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。 

第六条  各县区内专项规划、重大建设项目的选址和设计方

案由各县区人民政府初审后报市“两湖”管理机构、市城乡规划

行政主管部门审核，再按审批权限和相关程序报批。 

第七条  重大项目规划选址和设计方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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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白龙湖景区内修建符合景区规划要求的公路、索道、

缆车、大型文化设施、体育设施与娱乐设施、宾馆酒店、设置风

景名胜区徽志的标志性建筑等重大建设项目的选址和设计方案，

由县区湖区管理机构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，再报市白龙湖

管理局、市城乡规划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，报

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 

（二）亭子湖景区内修建符合风景区规划要求的公路、索道、

缆车、大型文化设施、体育设施与娱乐设施、宾馆酒店、设置风

景名胜区徽志的标志性建筑等重大建设项目的选址和设计方案，

由县区湖区管理机构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，再报市“两湖”

管理机构、市城乡规划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 

第八条  “两湖”规划建设等行政许可的审批，按照管辖权

限，分别由省、市、县规划、建设等相关行政审批部门办理。 

第九条  规划的修改： 

（一）“两湖”景区规划经批准后，应当向社会公布，任何

组织和个人有权查阅。 

（二）景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经批准的风景名胜区规

划，服从规划管理。 

（三）景区规划未经批准的，不得进行各类建设活动。 

（四）经批准的规划不得擅自修改，需进行修改的，应当报

原审批机关批准或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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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白龙湖风景名胜区总规的规划期届满前 2年，由市白

龙湖管理局向省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同意后，对总体规划进行评估

和修订后报住建部审批。亭子湖风景名胜区总规的规划期届满前

2 年，市“两湖”管理机构应当组织专家对规划进行评估，做出

是否重新编制规划的决定。在新规划批准前，原规划继续有效。 

第十条  规划的监督： 

（一）市城乡规划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“两湖”规划编

制、审批、实施、修改实施监督检查。 

（二）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“两湖”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

监督检查，有关单位和人员要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、资料，

并进行复制；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

释和说明，并根据需要进入现场进行勘测；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

停止违反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、法规的行为。 

（三）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，不得妨碍和

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。 

（四）市、县区湖区管理机构按照审定公布的规划定期组织

检查督促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市城乡规划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予以查处。 

（五）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依法公开，供公众查阅

和监督。 

第十一条  相关责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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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违反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《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《国

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及本制度的行为，按照国务

院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《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《国家级风景名

胜区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 

（二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以依法委托景区管

理机构进行相关行政处罚权。 

第十二条 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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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白龙湖亭子湖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2017 年 2 月 22 日 印发 


